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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通知之發送 
時律師編著《公司法解題書》高點出版 

 
 
  
  關於召集通知（§172），考試上需要知道以下幾點： 

依Ⅰ～Ⅲ，設有通知期限之限制，已如前述。而受通知之對象，於修法後已包括無表決權之

股東，蓋其僅無表決權，並非無出席權，不應喪失參與討論之基本知的權利。另依證交法§26

之2，（公發公司）對零股記名股東1得以公告代替通知。至於未依期限寄發召集通知或對某

股東漏發召集通知，自屬召集程序違法而得撤銷。 

依Ⅳ，召集通知要載明召集事由。並依Ⅴ、證交法§26之1，某些事項須於召集事由中載明，

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可以臨時動議提出。考生務必熟背該等事項：選解任董監察、修章案、

解散合併分割案、§185案；減資案、申請停止公開發行案；§209、§240、§241案2。最常

考的就是修章案於召集事由載明時，需否詳列條項？原有爭議，實務採否定，學說採肯定，

如後述。至於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之事項，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效果？究係召集程序違法或決

議方法違法，有爭議，惟結論上均認僅該決議得撤銷而已。 

此外，依§177之3，公開發行公司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會前公告之。而學者認為議事手冊

可認係召集通知之一部，故於其中載明即可認已於召集通知中載明。 

考題 1 《兼論董事會漏未寄發召集通知》 
        

甲為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A公司）之董事，持有A公司2%之股份，A公司董事長乙於

102年7月15日召集董事會，但卻漏未通知董事甲開會，會中出席之董事以全體無異議通過

決議，將於同年9月5日召集臨時股東會，該次股東會並將決議辦理修正章程等案，嗣後A公

司亦未通知甲出席該臨時股東會。問甲可否訴請撤銷A公司臨時股東會之決議？法院應如何

處理？ （104高大甲組）
  

答題架構 
 

董事會決議效力： 

§204漏未通知。 

                                                        
1 係指持股未滿千股之股東。 

2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議案為：舊§172Ⅴ（選解任董監案、修章案、解散合併分割案）+證交法§26-1（公發公司之

§209、§240、§241案）。107年§172Ⅴ修正，增列減資案、申請停止公開發行案，蓋此等事項影響股東權益甚鉅，

增列§209、§240、§241案（未再限於公開發行公司），蓋此等事項為公司經營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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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力？主動出席且未異議，瑕疵視為治癒。 

董事會允許無異議通過？ 

股東會決議效力： 

§171無效董事會召集、本於無效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效力？ 

§172漏未通知、§189未出席無須異議、§189之1無影響且非重大之認定。 

逐字擬答 
     

董事會決議無效： 

依公司法（下同）204條1項，董事會之召集應於7日前通知各董、監，蓋為使其會前充分

了解，而能於會中善盡決策、意見權。本件乙召集董事會漏未通知董事甲，召集程序有

瑕疵。 

按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力為何？現行法未有規範，通說、實務均認為，基於董事會為公司之權

力中樞，應嚴格要求其權力行使合法，故不分程序或內容瑕疵均為無效3。惟若係董事會召集

時漏未通知董事時，倘該董事仍主動出席且未異議者，瑕疵視為治癒4。本件董事會召集有瑕

疵，原則無效，惟若甲仍主動出席且未異議，則例外有效。 

此外，董事會可否以「反面表決」或「無異議通過」之表決方式？依實務5見解認於股東會中

不得以反面表決之方式，蓋有規避法律門檻之嫌，而本文認為在董事會中亦有相同之疑慮，故

亦應禁止，惟若僅係以無異議通過之方式，並於董事有異議時付諸正面表決者，則無禁止必要。     

股東會決議得撤銷： 

召集權人之瑕疵： 

依171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之。本件股東會若未經合法有效董事會決議而召集，乃

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 

按本於無效董事會決議召集之股東會，其效力有爭議： 

無效說：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乃當然無效，惟與191條不同。 

不成立說：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並非股東會，所為決議，並非股東會決議，

故決議不成立。  

得撤銷說：經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惟該決議因瑕疵而無效，究與一般之無召集權人

召集股東會情形有別，而僅屬召集程序違法，得依189條撤銷之。 

                                                        
3 100台上2104決。 

4 104台上823決。 

5 92台上595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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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本文採得撤銷說，蓋基於「外觀優越」之法理，只須外觀足認係有召集權人所召

集之股東會，股東即有出席之權，實無必要使該決議不存在。至於無效說欠缺法理依據，

而不成立說未顧及股東會之召開成本及往後連鎖效應之法安定性，故不足採。 

本件股東會係本於董事會決議召集，而董事會決議瑕疵並非股東所能得知，外觀足

認係有召集權人合法召集之股東會，並無必要使之無效，故僅得撤銷之。 

漏未通知之瑕疵：       

依172條，股東會之召集，應通知各股東。本件應對甲寄發開會通知，而召集股東會時

漏未通知，程序有瑕疵。 

應寄發而漏未寄發開會通知之效果： 

股東依189條得訴請撤銷： 

 依189條，股東會召集程序違法，股東得於30日內訴請撤銷決議。又本條之適用，須

起訴時為股東，且開會時當場異議，惟若未出席該次股東會，則不以異議為必要。本件

公司應寄發而未寄發開會通知，乃召集程序違法，若甲於起訴時仍為股東，且開會

時有當場異議或因未受通知而未加以出席時，則具訴權得訴請撤銷該董監選任決議。 

法院依189條之1得裁量准駁： 

 依189條之1，股東會決議撤銷之訴，若違反非重大，且對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

回撤銷請求。又本條之適用方式有爭議： 

A. 實務常採「形式認定說」，逕以瑕疵表權數不足影響決議結果，即認對決議無影響；

並再以決議無影響反推違反並非重大，而加以駁回抑銷請求。 

B. 通說則採「實質認定說」，認應參考該股東之實質影響力來判斷對決議是否無影響；

且認非重大與無影響乃「併行要件」，須分別涵攝而符合，始可加以駁回抑銷請求。 

C. 本件若依實務見解，則甲可能因其僅持股2%，而被認瑕疵對決議無影響而違反非

重大，遭法院駁回其請求。惟若依通說見解，甲既當選為董事，可知其於股東會中

應有一定之支持者，具有相當之影響力而可能因其出席而影響其他股東之表決方向，

則非對決議無影響，法院不得駁回。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好 

書 

搶 

鮮 

閱 

 

66 

法觀人月刊 NO.262 Jul 2021 

 
 

關於漏未發送召集通知的問題，若是於股東會漏發召集通知，喜歡設計成是對小股東漏發召集

通知，請務必想到三個點：證交法§26之2（零股股東）得以公告代替、§189若未出席無須異議、

§189之1關於對決議無影響之認定若依實務則應駁回6。若是於董事會漏發召集通知，則主要是想

考此種有瑕疵治癒之空間，只要該名董、監還是厚臉皮的出席並且沒有對此瑕疵加以異議（就表示

他有參與到，而且事前應該也做足準備了，不然幹嘛不抗議呢）7。   
 

考題 2  
        

A上市公司於本次股東常會之召集事由上列有：「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

○年度之盈餘分派」等議案，但召集事由中並未就擬變更之章程條款加以列舉說明。另外，

A公司於議事手冊上列表說明就公司私募有價證券等之相關章程規定將予以變更之新舊條文

對照表並為其他章程條文之文字調整。股東常會開會時，討論到「變更章程」之議案，有小

股東表示應將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辦法於章程中變更規定為「連記投票法」，並立即於本次

董監改選時適用，股東會遂決議通過此一修正並適用於當次之董監事選舉。此外，盈餘分派

也經本次股東會決議通過。請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 

上述有關董監選舉方法之變更章程決議，其效力如何？ （100台大丙辛組）
  

                                                        
6 見98公務關務薦任升等經行：公司漏未對某畸零股股東寄發股東會開會通知，該名股東欲對股東會選任董監事之

效力提出質疑，應如何主張？法院會否准許？Ans：是否須對畸零股東寄發，須視是否為公發公司而定：§172（對

各股東均須寄發）、證交法26-2（公發公司，對未滿千股之股東，可以公告代之）。漏未寄發開會通知之效果？如

前述寫法，最後可再補充一段，本文認倘漏未寄發係因本次有選任董監議案涉及經營權爭奪，而公司派係故意漏未寄

發預留瑕疵，欲於其爭奪失敗後再據此提起撤銷之訴訟，則法院宜視情況加以駁回，不可一概而論。 
7 來看看這有多愛考，見105中正財法組：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董事長A持有公司25%的股份，B董事
持有甲公司15%的股份。甲公司董事會於104年1月12日召開，因其中討論事項一係討論B董事的土地出租與甲公司案，
董事長A認為B董事有自身利害關係，應予迴避，遂未通知B董事出席董事會。另於會中出席之董事又以全體無異議通
過，將於同年2月15日召集臨時股東會，股東會並將決議辦理修正章程、解除董事競業禁止等案，嗣後甲公司亦漏未
通知B董事出席股東會。B董事在該臨時股東會後三天將股份全數移轉給C。問C可否訴請撤銷甲公司臨時股東會之決
議？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Ans：董事會決議無效：§204。惟對有自身利害關係而無法表決之董事，仍應寄發開
會通知？ˇ∵§204文義未排除、§206Ⅱ仍有於會中說明重要內容之義務、該董事自我交易案僅為該次會議所討論事

項之一而已。故有漏未通知之瑕疵。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力？原則無效，例外於漏未通知之瑕疵時，該董事主動出

席且未異議，瑕疵治癒。董事會允許以無異議方式表決？ˇ股東會決議得撤銷：召集權人：§171。本於無效
董事會決議所召集之股東會效力？採得撤銷說。漏寄召集通知：§172。漏未寄送依§189得撤銷。撤銷訴訟：

§189，股東經異議。Ｃ開會時並非股東？訴權不因移轉而消滅，應視B開會時有無異議。未出席則不以經異議

為要件。B未受通知而可能未出席而無需異議。故C應可提起。§189之1，瑕疵非重大+對決議無影響。決議無影

響之判斷方式？形式vs.實質。瑕疵非重大之判斷？決議無影響反推瑕疵非重大vs.併行要件分別判定。故法院不可駁
回。 

 
筆者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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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架構 
 

召集程序之違法： 

§172Ⅴ：修章案於召集事由中載明需否詳列條項？ 

議事手冊可作為召集通知之一部。 

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卻以臨時動議提出之效力？ 

決議內容違法： 

§198已採強制累積投票制。 

章程之性質。 

涵攝。 

此外，修章通過可立即適用。 

逐字擬答 
     

系爭決議無效： 

召集程序違法，得撤銷之： 

依172條4項，召集通知應載明召集事由。次依172條5項，修章案乃應於召集事由中載

明之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之，蓋為使股東事前知悉，以決定是否出席及如何表

決。惟修章案於召集事由中載明時，須否詳列變更條項，原有爭議： 

否定說：依原條文義觀之，非謂應將擬修章條項詳列，且考量成本過高、可能過早

洩漏機密，亦不宜詳列，故只須列明修章案即可。實務8採此見解。 

肯定說：依本條目的觀之，將擬修章條項詳列後，股東始足能做成是否出席及如何正確

行使表決權之決定，且依體系觀之，185條案、合併案、分割案、……等，均有令其

說明要領之類似要求，故應詳列修章條項始足。通說採之。 

小結：於107年修法時已明文，除在召集事由中載明外，並應說明其主要內容，立法理由

更明示，於變更章程時，不得僅在召集事由記載「變更章程」或「修正章程」等字，而

應說明章程變更或修正之處，故已明採肯定說。本件修章案應於召集事由中就變更條

項詳列始可。 

依107年修正之172條5項，應說明之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例如公開資訊觀測

站）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蓋考量應說明之資料可能甚多，

應設有相關配套規定；又依177條之3，公開發行公司應編制股東會議事手冊，且於開 

                                                        
8  72台上113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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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前公告之。學者認為，議事手冊內容可作為召集通知之一部。本件A為上市公司，召集

通知本身雖未詳列修章條項，亦未見有置於相關網站之舉，惟於議事手冊中已詳列關於

私募規定之修正條項，屬於召集事由中載明，然關於選任董監方式規定之修正部分則未見列

出，乃並未於召集事由中載明，屬臨時動議中提出。 

按就應於召集事由載明之事項以臨時動議提出，所為決議效力有爭議： 

實務認屬不得臨時動議而以臨時動議提出，屬決議方法違法，得依189條撤銷該決議。 

學說認屬應於召集事由載明之事項而未載明，屬召集程序違法，惟考量避免矯枉過

正而波及無辜，依189條僅得撤銷該決議。 

小結：本文認為兩說各有其理，為不論何說均認僅得撤銷該決議，而不得撤銷該次股東

會之所有決議。本件就選任董監方式規定之修正決議，依189條得撤銷之。 

決議內容違法，無效： 

又按按章程乃公司之自治規章性質，若其內容不違反強行規定、公序良俗、公司本質，

又經合法之程序所制定，當有拘束公司之效力。若有違反，依191條，無效。 

依198條，修正前採「任意累積投票制」，得以章程另為規定，蓋認屬公司內部自治事項，

允彈性處理，惟修正後已改採「強制累積投票制」，蓋為使小股東得集中選舉權而掌握

部分席次，以保障其參與經營、監督之意旨不被章程架空。 

本件修章就選任董監方式改採全額連記法之決議，已違反現行規定，無效。 

此外，依經濟部9、實務見解，修章改變選任董監方式通過後，可立即適用於該次董監選舉。

惟有學者認此見解有突襲少數股東之嫌，有所不當。然無論如何，本件修章既為無效，

自不得依此章程採用全額連記法，併予指明。 
                    

 
 

關於股東會之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而不可臨時動議事項的考法，很喜歡考召集事由中記載修章案

時，需否詳列之爭議，並把議事手冊屬於召集通知之一部、§198已採強制累積投票制、修章更

改選舉方式後可立即適用於該次選舉這幾個考點喇在一起。這種考法在法研所出現過好幾次，要

注意。 

補充一下：董事會是否也有應於召集事由載明而不可臨時動議之事項？實務、通說均採否定，蓋

未見有如§172Ⅴ之明文可資適用，且股東出席股東會乃其權利而非義務，故須藉由事前知

悉來決定是否出席及如何表決，然董事出席董事會則屬義務而非權利（§205Ⅰ、§23Ⅰ），故

                                                        
9 經濟部86商字86224598號函。98台上923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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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選擇是否出席之餘地，且於為充分思慮下自應異議加以杯葛。綜上，倘董事未出席董事會，乃

違反義務在先，不應允許其主張臨時動議違法而董決無效10。  
 

考題 3 《形式控從與互投》 
        

A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任期屆滿應辦理改選，經董事會討論決議通過之股東會議程為「改選

董事及監察人」，秘書打字時依法務人員提示依公司法之規定將議案打字為「董事及監察人

之選任及解任」，並合法發出開會通知。會議當日，第一大股東經由累積投票制之選舉方式

取得五席董事中之四席，第二大股東則取得另一席，其他股東均未取得任何席次，與本屆董

事席次布局相同。所有議程結束後，第一大股東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解任董事某甲（即第

二大股東所支持之剛當選董事）」，經附議後進行票決，並獲得出席股東表決權超過三分之

二之同意，解任某甲，該臨時動議並有約占出席股東表決權10%之委託書參與表決贊成，該

等委託書係委託第一大股東行使表決權，該等委託書均非概括授權而係對股東會各議案均勾

選特定表決態度之限定授權。第二大股東及某甲委請您提供該解任案決議之合法性，以為其

後續法律程序之參考，請依我國公司法之相關規定提供法律分析意見。 （106北大財法組）
  

答題架構 
 

召集程序相關瑕疵： 

提案合法性：提案權人？不應列入議案而違法列入後決議效果？ 

召集通知記載合法性：召集事由須否載明所欲解任之董事？ 

應於召集事由載明卻以臨時動議提出後決議之效力？ 

決議方法相關瑕疵： 

決議定足數：不明。 

                                                        
10 像這種老爭點，稍加變化後，還是很愛考，見104司法官：A股份有限公司為公開發行之上櫃公司（下稱A公司），
設有董事7人，其中甲、乙二人為獨立董事。……（略）……B為上櫃公司（下稱B公司），其董事長戊與A公司之董
事長丙為表兄弟。B公司與A公司相互持有對方股權各達20%。丙與戊擬將A、B兩家公司合併，以B為存續公司。A公
司董事會之召集通知書僅列出「合併議案」四字。董事會開會當日，丙提出由A、B兩家公司共同委任之C財務顧問公
司所提出、並經A公司簽證會計師複核之換股比率意見書，並請C財務顧問公司及該會計師到場說明此一換股比率之
合理性。甲當場表示異議，認為此一重大資訊應事先讓董事知情並有充分時間詳閱資料。然而，A公司董事會仍通過
此一合併提案，之後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股東庚不滿換股比率。請附理由說明下列問題：若庚以甲在董事會曾表

示異議之紀錄，向法院主張董事會之合併決議有瑕疵，請求確認董事會決議無效，有無理由？Ans：召集通知之記

載：§204，應載明事由。惟董事會是否亦有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而不得臨時動議之事項？×，若感到過於倉促而

未能決定，自可於會中加以反對、異議加以杯葛。本件召集通知僅載明有「合併議案」，未具體載明相關內容，是否

合法？合法說（已有載明，已符合法條要求、且縱使是臨時動議亦合法）vs.違法說（複雜議案應具體載明相關之重要
內容，董監始能事前準備而善盡忠實注意義務而討論並表決），本題建議以違法說做結論。董事會決議瑕疵之效力？

原則無效，例外於主動出席且未經異議時，瑕疵治癒。本件甲有異議，故董決無效。此外，股東庚有無提起確認無

效訴訟之權？涉及股東有無確認利益，建議採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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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多數決：得否代理？§177Ⅰ。 

決議多數決：得代理股數？§177Ⅱ。 

決議內容是否違法無效？§198。 

逐字擬答 
     

召集程序有瑕疵，得訴請撤銷： 

提案之瑕疵： 

按議案之提出，除股東提案權以外，應由董事會或召集權人提出之。本件董事會決議

通過之本次股東會議程為「改選董監」，然召集通知卻依法務指示而將議程載為「選

任及解任董監」，選任議案部分，自屬合法提案，然解任議案部分，未經董事會決議

之提出，法務又非有提案權人，自屬違法提案，不應列入。 

次按不應列入之議案，卻遭違法列入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效力為何？本文認就違法

列入之議案為決議，應可解為係股東會中之臨時動議提案，決議效力則應視該案是否

為172條5項之不得臨時動議事項而定。本件解任案係經違法列入之議案，且屬不得臨

時動議提出之議案，對之所為之決議不合法。 

召集通知記載之瑕疵： 

依199條，股東會得隨時以特別決議解任董事，然決議須針對各董事分別為之，不得以

同一議案包裹式表決，蓋為確保股東能對各欲解任對象分別表達贊否。再依172條5項，

解任董事案，應於召集通知中載明，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蓋為

使股東能事前知悉該等重要議案，以決定是否出席及如何行使表決。 

惟解任董事案於召集事由載明時，須否載明所欲解任之董事？ 

否定說：依本條文義觀之，非謂應將擬解任董事詳列，故只須記載解任董事案即可。 

肯定說：依本條目的觀之，將擬解任董事詳列後，股東始足能做成是否出席及如何

正確行使表決權之決定。 

小結：本文採肯定說，蓋為落實199條解任應針對個別董事為之，以使出席股東能個

別表達贊否，及172條5項解任董事案應先載明，以使股東能決定出席與否之目的。

本件解任案自應於召集事由中載明欲解任之董事為合法，然卻僅概括記載解任董

事，且決議解任者甫選上之董事甲，亦非股東決定是否出席該次股東會時所可預見，

記載自非合法，對之所為之決議不合法。 

 
※完整內容，請參閱：時律師編著《公司法解題書》（高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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